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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巿立大學 
107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試題 

班別：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公共事務學碩士班 
科目：行政法（選考） 
考試時間：90分鐘【10：30 − 12：00】 

總    分：100分 

※ 注意：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答卷上；

限用藍色或黑色筆作答，使用其他顏色或鉛筆作答者，所考科目以

零分計算。（於本試題紙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一、 選擇題（每題 2.5 分，共 25 分） 

1. 有關比例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行政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B）若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行政應選擇對人民權

益損害最少者 
（C）行政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

失均衡 
（D）為促進經濟發展，充裕政府經費，行政可以徵收人民土地

以裕經費 

2. 書面行政處分未表明不服之救濟方法者，若其實質內容及作成

程序未有其他瑕疵，則行政處分本身之效力為何？  
（A）無效（B）得撤銷（C）效力未定（D）效力不受影響 

3. 有關罰鍰繳清後始得發給行車執照之規定，係違反下列何種原

則？ 
（A）信賴保護原則       （B）平等原則 
（C）不當聯結禁止原則   （D）公益原則 

4. 特別權力關係在民主化及嚴格的法治國原則之下，已有重大改

變，此種改變表現在三方面，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A） 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 
（B） 特別權力關係範圍縮小 
（C） 涉及基本權利限制者，亦應有法律之依據 
（D） 許可提起行政爭訟 

不得使用計算機
或任何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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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政行為牴觸法律優位原則之法律效果為何？  
（A） 具體的行政處分自始當然無效 
（B） 具體的行政處分例外為得撤銷 
（C） 抽象之行政法規經法院裁判溯及既往無效 
（D） 抽象之行政法規未經有權解釋機關解釋前仍然有效 

6. 下列何者為行政處分？ 
（A） 交通主管機關回覆檢舉人，認定其檢舉他人違規停車之事

項不成立 
（B） 人民向環保主管機關反映國有地遭傾倒廢土，向人民回報

處理情形 
（C） 建築主管機關拆除違章建築時，將所有權人之財產清理移

置至室外 
（D） 人民有數次行為被裁罰，衛生主管機關合併計算罰鍰總額

後命繳納 

7. 依行政程序法第五十條之規定，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申請

人之事由，致基於法規之申請不能於法定期間內提出者，得於

其原因消滅後至遲幾日內，申請回復原狀？ 
（A）3 日    （B）7 日     （C）10 日 （D）30 日 

8. 警察對於不遵解散命令之群眾，採取噴水強制驅離之措施，其

法律性質為何？  
（A）直接強制（B）間接強制（C）代履行 （D）行政處分 

9. 臺北市政府發給建商建築執照，嗣因交通部民航局調整航線，

將原發給執照用地列入飛航管制區，不得為建築使用，為免影

響飛航安全，臺北市政府得採下列何項措施？  
（A）廢止建築執照       （B）撤銷建築執照 
（C）確認建築執照無效   （D）通知建築執照失效 

10. 甲高考及格經分發交通部公路總局擔任 5 等科員，任職 6 個月

後即因執行職務涉及貪汙瀆職而遭免職，甲不服而擬提起爭訟，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應向交通部提起訴願 
（B）甲應向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提起再審議 
（C）甲應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復審 
（D）甲應向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提起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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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論題（每題 25 分，共 50 分） 
（一） 何謂法律授權明確性原則？判斷一個法律授權是否違反此原

則的標準何在？請申論之。 

（二）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試論何謂行政指導？行政指導之方式為

何？行政指導時應注意之原則？ 

三、名詞解釋（每題 5 分，共 25 分） 

（一） 主觀公權利 

（二） 反射利益 

（三） 一般處分 

（四） 行政處分 

（五） 不確定法律概念 


